
航头镇中社区东单元 12-06 地块配套幼儿园新建工程代建服务采购需求

根据沪浦发改社【2025】915 号文件精神，拟实施航头镇中社区东单元 12-06 地块配套

小学新建工程。本项目办学规模按 20 班设置，主要建设内容是：新建 1 栋幼儿园主楼，以

及地下车库、门卫房等附属设施，同步实施室外活动场地、道路、绿化、围墙、管线等室外

总体设施。新建地上建筑面积约 735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待下阶段论证后确定。

1、报价要求

1.1 投标报价（即投标总价）应综合考虑人员费用、系统维护费用、备品备件费用、日常经

费、需要缴纳的各项税费、检测验收等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招标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1.2 对项目内容及数量未尽列出和文字说明内未尽说明的货物及服务，而投标人认为能使整

套系统能够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进行长期可靠稳定有效运行的货物或服务，应予补充并详细说

明，所补充的部分也必须列入分项报价表，并包含在总价内。若必须，但未列出，则视为投

标人免费提供，结算不予调整。

2、服务内容：

在采购人委托授权下，对该工程的过程管理，包括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验收阶

段、动工前准备阶段、保修阶段等进行全过程项目管理，组织协调项目各参建单位之间的关

系，对相关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协调，保证项目管理目标实现。

3、工作要求：

依法组织项目设计、施工等招标活动，并将招标投标书面情况和中标合同报新区投资

项目管理中心和采购人备案；

负责参与各类合同的谈判与签订工作，并对项目建设实行全过程合同管理。各类合同

除特殊规定，均签署采购人、代建单位、供应商三方合同；

组织施工图设计及审图；负责项目预算（施工图预算及相关费用）编制工作；

负责办理计划、规划、土地、房屋征收、施工、环保、消防、人防、绿化、市政等与代

建项目相关的报批报建手续；

负责按照进度节点要求落实绿化搬迁、管线搬迁、土地回收，受新区征收中心或相关职

能部门委托落实征收腾地等前期工作；

按照合同规定的工期组织项目施工，并做好相关安全文明工作，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项目施工中出现的设计变更、概算调整等审批调整手续；

编制上报项目年度投资计划，按照区发改委下达的年度投资计划，提出项目用款申请或

补贴资金申请。

按月向采购人报送工程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

配合财务（投资）监理单位做好资金监控、财务管理和投资控制的审查工作；

受项目法人委托组织项目验收，办理项目竣工备案手续；

根据有关合同办理相关款项的支付工作，组织工程价款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工作；



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做好项目审计工作；

负责做好项目核销、资产入账、权证办理、资料归档及保修期间的工程管理工作；

协助采购人和相关街镇做好因项目引起的信访矛盾化解工作。

本项目中，招标人有权对具体工作内容进行调整。


